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
	案件名称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收购希尔顿巴西有限公司等两家公司股权案

	交易概况（限200字内）
	HSI第一特别账户多策略股权投资基金（“HSI SA I”）、HSI房地产第四特别账户有限合伙（“HSI RE IV”，与HSI SA I合称“HSI”）、CPPIB留存加拿大公司、希尔顿巴西有限公司（“希尔顿巴西”）及里约大西洋股份有限（“里约大西洋”）签署协议，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CPP Investments”）与HSI的一家关联实体（“HSI实体”）拟收购（通过关联实体，“CPPIB投资基金”）：（1）希尔顿巴西50%已发行股本以取得希尔顿圣保罗莫伦比酒店（“希尔顿莫伦比”）的50%所有权。希尔顿莫伦比由希尔顿巴西100%持有；（2）里约大西洋50%已发行股本以取得希尔顿里约热内卢科帕卡巴纳酒店（“希尔顿里约”）的50%所有权。希尔顿里约由里约大西洋100%持有。本次交易前，（1）HSI SA I持有希尔顿巴西的100%的已发行股本，并与希尔顿巴西运营有限公司（“希尔顿运营”）共同控制希尔顿莫伦比；（2）HSI RE IV间接持有里约大西洋100%的已发行股本，并与希尔顿运营（担任管理人）共同控制希尔顿里约。希尔顿巴西的业务为持有希尔顿莫伦比，里约大西洋的业务为持有希尔顿里约。

本次交易后，CPPIB投资基金将收购希尔顿巴西和里约大西洋各自已发行股本的50%。CPP Investments将持有CPPIB投资基金99%的所有权，HSI实体将持有1%的所有权，并由此使得CPP Investments持有希尔顿巴西和里约大西洋各自49.5%的间接所有权。希尔顿运营将继续管理希尔顿莫伦比和希尔顿里约。CPP Investments、HSI SA I与希尔顿运营将共同控制希尔顿莫伦比，CPP Investments、HSI RE IV与希尔顿运营将共同控制希尔顿里约。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
	1. CPP Investments
	CPP Investments于1997年12月18日成立于加拿大。CPP Investments是一家专业投资管理机构，投资于公共股权、私募股权、不动产、基础设施和固定收益证券领域。
CPP Investments无最终控制人。

	
	2. HSI SA I
	HSI SA I是一家于2018年6月22日在设立于巴西的有限合伙企业，其主要业务为收购、持有、投资和处置位于巴西的房地产。
HSI SA I的最终控制人是GIC (Realty) Private Limited(“GIC Realty”)和HSI房地产特别账户I GenPar有限公司（“HSI GenPar”）。GIC Realty主要从事地产投资业务。HSI GenPar主要负责执行其股东的日常活动与运营。

	
	3. HSI RE IV
	HSI RE IV是一家于2022年9月29日设立于美国的有限合伙企业，其主要业务为收购、持有、投资和处置位于巴西的房地产。
HSI RE IV的最终控制人是GIC Realty和HSI Investments USA LLC（"HSI USA"）。GIC Realty主要从事地产投资业务。HSI USA主要负责执行普通合伙人的共同投资。

	
	4. 希尔顿运营
	希尔顿运营是一家于2015年6月9日设立于巴西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主要业务为（1）在巴西提供酒店的管理和特许经营；（2）向业主提供相关知识产权许可。
希尔顿运营的最终控制人是希尔顿全球控股公司（"希尔顿全球"）。希尔顿全球主要从事酒店和度假村的管理、特许经营、拥有和租赁业务，以及包括品牌名称、商标和服务标志在内的知识产权许可业务。

	
	5. 希尔顿莫伦比
	希尔顿莫伦比由希尔顿巴西100%持有，希尔顿巴西于1974年12月6日设立于巴西，希尔顿莫伦比的主要业务是在巴西圣保罗提供酒店住宿服务。
希尔顿莫伦比由GIC Realty、HSI GenPar和希尔顿运营最终控制。GIC Realty、HSI GenPar和希尔顿运营的主要业务请见上述。

	
	6. 希尔顿里约
	希尔顿里约由里约大西洋100%持有，里约大西洋于2016年12月30日设立于巴西，希尔顿里约的主要业务是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提供酒店住宿服务。
希尔顿里约由GIC Realty、HSI USA和希尔顿运营最终控制。GIC Realty、HSI USA和希尔顿运营的主要业务请见上述。

	简易案件理由（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
	□ 1、在同一相关市场，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

	
	□ 2、在上下游市场，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 3、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 4、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5、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 6、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

	备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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